工程量清单总说明

1. 工程概况：

本工程包括：1、新疆理工学院实训楼装修建筑面积5882.5平方米，地上5层，一层：新建95mm空心楼板隔墙、乳胶漆墙面；报告厅室内石膏板吊顶，墙面护墙板；公共走廊铝方通吊顶；实木复合生态门；电路改造。二层：新建95mm空心楼板隔墙、乳胶漆墙面；会议室铝方通吊顶；实木复合生态门；电路改造。三楼：新建95mm空心楼板隔墙、乳胶漆墙面；实木复合生态门；电路改造。四楼：新建95mm空心楼板隔墙、乳胶漆墙面；实木复合生态门；电路改造。五楼：新建95mm空心楼板隔墙、乳胶漆墙面；普通办公室吊顶；校领导办公室、行政办室、党委会议室石膏板吊顶，墙面护墙板；接待室石膏板吊顶，墙面壁画墙布硬包；公共走廊铝方通吊顶；实木复合生态门；电路改造（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2. 招标范围：图纸设计及招标文件约定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3. 清单编制依据：本工程全套施工图，与图纸配套的各种标准图集，以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新疆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阿克苏地区单位估价表（2011）》、《全统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阿克苏地区单位估价(2011)》、 《新疆安装工程预算定额阿克苏地区单位估价(2011)》、《新疆建安补充消耗量定额阿克苏地区估价表(2015)》、《新疆钢结构工程消耗量定额阿克苏地区单位估价表(2017)》 、 《新疆绿色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阿克苏地区单位估计表（2018）》、《2010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 《关于建筑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调整新疆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实施意见》即新建标[2016]2 号、阿地建字[2018]76 号、《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我区建设工程计价有关工作的通知》即新建标[2020]1号文、《自治区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新建质[2019]7号）、《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标准》（XJJ119-2020）等相关文件进行编制。

4. 规费包括：工程排污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规费和税金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报价。

5. 工程量清单表中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和涂改，表中列明项目投标人均应如实填报，未填报的单价和合价视为已包含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项目单价和合价中。

6. 凡是工程量清单报价表中与合价不符时以单价为准，大写和小写不符是以大写为准。

7. 招标人提供的分部工程量清单，是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基础；投标人填写的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作为签订合同、拨付工程进度款和竣工结算的依据。结算工程量以合同约定为准。中标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工程量的增加不以任何形式调增。

8. 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投标报价是有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清单计价、规费及税金五项组成，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工程清单及有关要求，结合和施工现场情况、自行制定的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按照企业成本核算水平和市场价格自行组成工程项目综合单价。综合单价由完成单位工程清单项目所必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风险金等相关费用组成。

9．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脚手架使用费、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临时设施费、安全措施费、文明施工费、配合费、垂直运输机械使用费、环境保护费、建筑物超高增加费、大型机械设备安装、拆除及进出场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投标人结合工地现场条件，企业管理水平等因素，在措施项目清单中填写此部分内容的投标报价。

10.投标人在措施项目中未列入的项目，认为已被投标人计入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报价中。                                                                        11．本清单中叙述不到位的，由投标人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设计图答疑或变更、规范考虑在报价中。

12.工程量清单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所述内容为主要内容，投标人报价时应按照施工图纸、答疑及变更、施工组织设计及有关施工规范完成该项目的全部内容。
13.本工程暂列金及专业工程暂估价80000元（不含税）         
               新疆聚能新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18日
